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烟台宏瑞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20万套汽车轻量化车身总成建设项目预评价

	地理位置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厂址南北两侧分别有杭州大街和镇江西大街规划路，中间规划有昆明路

	联 系 人
	张姚姚
	办公电话
	17600820120
	陪同人员
	/

	现场调查人员
	/
	调查时间
	/

	采样人员
	/
	采样时间
	/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①粉尘：电焊烟尘、其他粉尘、活性炭粉尘、沸石粉尘；

②化学毒物：臭氧、锰及其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丙烯酸树脂、氨基型热固化树脂、二丙二醇甲醚、环氧树脂、正丁醇、异丁醇、轻质芳烃石脑油（汽油）、六亚基二异氰酸酯聚合物、乙酸乙酯、乙酸丁酯、甲醛、甲苯、二甲苯、乙苯、甲醇、乙酸、不饱和聚酯、苯乙烯、聚酯、丙二醇甲醚乙酸酯、甲基异丁基酮、丁酮、甲烷、氢氧化钠、碳酸钠、碳酸盐、硅酸盐、聚氧乙烯烷基醚、锌化合物、铝化合物、氟化氢、聚氯乙烯树脂、邻苯二甲酸二辛酯、硫化氢、丙烯醛、丙酮等；

③物理因素：高温、噪声、工频电场、电焊弧光、手传振动

	检测结果
	/

	评价结论与建议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规定，拟建项目属于“汽车制造业”，参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号）规定，并结合职业病危害风险评估结果综合分析与评价，判定本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烟台宏瑞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万套汽车轻量化车身总成建设项目属于新建项目，本报告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7〕第90号）的相关规定，结合本项目有关资料、工程分析及相关综合分析后认为：

通过对拟建项目拟采取的防尘毒、防噪声、防暑降温及其他防护设施的分析，结合类比及风险评估定量分析，拟建项目采取的上述防护设施对降低工人的接触浓度（强度）、保护职工身体健康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等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规定，拟建项目的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职业病防护设施、拟配备的个体防护用品和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基本符合要求。总平面布局、应急救援设施、辅助用室、应急救援预案的设置情况需按照本报告的补充措施及建议部分进行补充、完善。

综合上述，拟建项目如能将项目可研报告和其他设计资料中提到的、本评价报告补充的各项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逐一落实到施工、生产中，在不改变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的前提下，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项目总平面布置的分析评价；
2、补充有机废气处理的活性炭等的更换工艺及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完善喷漆工艺过程中修补漆过程的危害因素识别；
3、完善调漆间的布置及工艺过程；完善注塑成型工段和喷涂生产工艺说明；
4、完善喷漆车间的事故排风等设施的设计要求；完善采光照明的设计要求；
5、完善类比企业的选择及类比情况说明（如拟建和类比项目的工艺过程、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护措施的分析等）；
6、完善激光危害及控制措施的分析评价；
7、完善应急救援预案编制的分析评价，应急药物的配备和协作医院的选择、医院能力的确认；
8、专家组提出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专家组建议通过《预评价报告》审核，建设单位应组织对《预评价报告》修改完善，经专家组确认后归档备查。


